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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议案、发言 

（七）推选计票和监票人员 

（八）对议案投票表决 

（九）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十）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十一）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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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钢股份”）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进

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董事会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持大会正常秩序和提高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做好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

作。 

二、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

表决权等权利。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

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三、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应当先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到大会发言登

记处登记。会议根据登记情况安排股东发言，股东发言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会议

的安排进行；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的发言和提问。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

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

股东的发言，并不得超出本次会议议案范围；在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

大会发言；股东违反上述规定，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公司相关人员应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公司感谢

各位股东关心和支持南钢股份的经营发展，真诚地希望与广大投资者以多种方式

进行沟通交流。 

四、本次会议未收到临时提案，仅对已公告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五、参加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一）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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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请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

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于 2025 年 4 月 8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6:00 到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现场登记手续。 

2、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如选择“同意”、

“反对”或“弃权”，请分别在相应栏内打“√”，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

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

结果应计为“弃权”。  

3、在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后进场的股东不能参加现场投票表决。在开始表决前退场的股东，退场

前请将已领取的表决票交还工作人员。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

理。股东在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结束后提交的表决票将视为无效。 

4、表决完成后，请股东将表决票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结

果。现场表决投票时，在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现场表决票统计。 

（二）网络投票方式 

股东选择网络投票方式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方式进行网络投票。股东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六、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七、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议案 2《2024 年下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议案 6《关于 202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的议案》、

议案 7《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议案 9《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八、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及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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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现就 2024 年财务决算报告如下： 

2024 年以来，国内钢铁行业处于“去价格-去利润-去产量-去产能”四个去

化阶段交织共存局面。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公司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

量发展，紧紧围绕“创建国际一流受尊重的企业智慧生命体”的企业愿景，聚焦

“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全球化”建设，着力打造“创新聚变、数

智蝶变、产业裂变”三条高乘长曲线，经营业绩相对稳定。 

2024 年，公司钢材产量 933.65 万吨，同比下降 10%；实现营业收入 618.11

亿元，同比下降 14.79%；利润总额 25.81 亿元，同比下降 2.51%；归母净利润

22.61 亿元，同比上升 6.37%。截止 2024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691.07 亿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277.90 亿元，资产负债率 59.79%。 

一、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去年数 今年数 较去年增加 

流动资产（亿元） 314.21 266.55 -47.66 

固定资产（亿元） 281.87 295.62 13.74 

总资产（亿元） 731.77 691.07 -40.70 

总负债（亿元） 448.43 413.17 -35.26 

股东权益（亿元） 283.33 277.90 -5.43 

资产负债率（%） 61.28 59.79 减少 1.49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亿元） 725.43 6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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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去年数 今年数 较去年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33.10 -9.76 23.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9.35 -13.17 -3.82 

二、股东权益及可供分配利润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86,187,524.7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630,177,406.96 元，减去 2024

年上半年度现金分红 2,157,781,853.85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年度提

取 10% 法 定 盈 余 公 积 金 108,618,752.48 元 ， 剩 余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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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2024 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现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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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024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积极履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各项职责，规范运作、科

学决策，召集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并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对权限范围内的

重大事项履行相应的审议审批程序，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积极有效地发挥了

董事会的作用。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 年度董事会任职及运作情况 

（一）任职情况 

2024 年 1 月 30 日，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第九届董事会由黄一

新（董事长）、李国忠（副董事长）、郭家骅、陈浩荣、王海勇、肖玲、王全胜

（独立董事）、施设（独立董事）、潘俊（独立董事）组成。 

2024 年 11 月，陈浩荣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与内控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

与 ESG 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2024 年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 委员 

1 审计与内控委员会 潘俊（主任委员）、王全胜、施设 

2 提名委员会 王全胜（主任委员）、郭家骅、潘俊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施设（主任委员）、黄一新、潘俊 

4 战略与 ESG 委员会 黄一新（主任委员）、李国忠、肖玲、王全胜、施设 

（二）规范运作 

1、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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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持续完善规范治理建设，结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最新要求，及时对《公司章程》《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修订；组织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会计师事务所多次参加证券监管、交易场所及行业协会组织的相关培

训；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2024 年，公司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董事会最佳实践”。 

2、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把防控风险作为主要任务，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

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等的要求，完成了内控有效性测试及评

价工作。公司本年度内部控制体系总体运行有效，不存在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E1001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认为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3、规范运作 

董事会高度重视担保、关联交易、募集资金、关联方资金往来等重要事项的

规范管理，持续强化合规管理的制度和流程。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募集资金

专户由公司（含子公司）、保荐机构与银行共同监管，募集资金的支出均按规定

审批后实施。2024 年，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坚持日常关联交易、银行授信、担保等事项采用年前授权、持续跟踪执

行进展、年后总结的全流程管控模式，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及三会审议程序；严格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相关方资金占用以及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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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担保情形的发生。 

4、信息披露 

2024 年，董事会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以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积极维护股东的知情

权；强化信息披露的责任意识，披露文件均由相关部门及其主管领导逐级审核，

保障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在指定媒体及时披露定期报告以及

日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 87 份临时公告。2024 年，公司荣获上海证券交易

所年度信息披露评价“A”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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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日常工作 

1、董事会决策情况 

2024 年，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权限范围内的重大事项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 8 次，审议通过 59 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议

案 27 项，保证了重大决策事项合法合规，维护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全体董事勤

勉履职，会议出席率 100%。公司董事会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均予以回避。独立董事积极履职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对公司关联交易、对

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更换会所等事项予以重点关注并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对相关议案进行审议。 

2、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董事会及时组织召开股东大会，并认真有效地组织实施或责成管理层执行股

东大会决议事项。2024 年，公司共召开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3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2023 年年报、年度利润分配、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 27 项议

案。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执行相关决策，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充分履行专业职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相关建议和意

见。 

2024 年，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 3 次，就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专业背景、履职经历等进行审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召开会议 9 次，对关联交易进行控制和日常管理，

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核并提交董事会；认真审阅财务报告，密切关注审计工作安

排、重点和进展情况等事项，并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有效沟通，确保审计报告全

面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客观情况；对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工作进行指导，审议并通

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会议 2 次，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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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绩效进行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其薪酬方案，并制订

下一年度绩效考核办法。 

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召开会议 4 次，对公司《2024 年度“提质增效

重回报”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审议公司 2023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可

持续发展政策声明，听取公司 ESG 发展规划等事项，发挥了对公司战略性监督

和指导作用。 

二、2024202



15 

2025 年，董事会将根据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按照年度经营计划

和工作思路，勤勉务实、开拓进取，在全面履行各项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规范运作和决策科学化水平，促进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请予审议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 2024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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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024 年度，公司监事会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

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履行监督职能，积极了解和监督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

重大决策、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执行等情况，并对公司依法运作和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

了公司的规范化运作。现就监事会 2024 年度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的工作概况 

（一）监事会人员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3名，分别为周

宇生（监事会主席）、郭士宏、吴斐；职工代表监事2名，分别为徐春来、张红

军。 

（二）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监事会共召开8次会议，对决议及时进行了公告。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4年1月12日下午采用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月30日下午在公司202会议室

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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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2024年度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4）《关于2024年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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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5、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6月4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对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3）《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6、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下午在公司202会议室

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关于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关于对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4）《2024年上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0月25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2）《关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8、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12



 

19 

依法运作情况、公司财务情况、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等事项进行了监督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对报告期内公司有关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依法列席、出席了公司召开的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

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

情况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和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诚信勤勉、恪尽职守，能够认真执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股东大会

及董事会的决议，未发现上述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能够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运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

行为。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认真履行检查公司财务状况的职责，听取公司及相关部门

定期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不断加强监督检查力度，提高监督实效。监事会认为：

公司财务制度健全，执行有效。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董事会编制和审

议的公司年报、半年报和季报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三）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核查，监事会认

为：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按《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执行，程序规范，所涉交易作价公允、合理，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相关信息

披露及时充分，未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定期报告的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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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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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

资金，上述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

在任何㲍鏑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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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责。 

请予审议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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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相关报告。 

请予审议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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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监事的报酬及独立董事的津贴事项由股东

大会决定。现就 2024 年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的报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

况报告如下： 

一、薪酬政策 

依照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公司董事、监事的

薪酬依据其在公司担任的经营管理岗位确定。 

二、业绩描述 

报告期，公司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全体员工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创新破题，聚协同、促乘长，抓机遇、抢出

口，降成本、提品质，企业经营发展韧性十足。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8.11 亿元，

同比下降 14.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1 亿元，同比上升

6.3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9%，同比增加 0.47 个百分点。截至 2024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691.07 亿元，比上年度末下降 5.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0.28 亿元，比上年度末下降 1.94%。 

三、薪酬情况 

2024 年度，从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和监事详情见下表： 

姓名 职务 
税前报酬总额

（万元） 
备注 

王全胜 独立董事 15  

应文禄 独立董事 1.25 2024 年 1 月 30 日换届离任 

王翠敏 独立董事 1.25 2024 年 1 月 30 日换届离任 

施  设 独立董事 13.75 2024 年 1 月 30 日任职 

潘  俊 独立董事 13.75 2024 年 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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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东 职工代表监事 3.9 2024 年 1 月 30 日换届离任 

合  计 / 262.56 / 

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均为 15 万元（税前）。此外，独立董事履行职务所

发生的合理必要开支由公司承担。 

此外，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每年不超过 50 万元的

保费限额为公司及全体董监高购买责任保险，责任限额每年不超过 5,000 万元人

民币，保险期限 12 个月（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报告期，公司在授权

额度内购买了董监高责任保险。 

请予审议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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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议案中涉及公司简称的释义如下： 

南钢股份、公司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钢集团             指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钢联             指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联合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中信股份             指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特钢             指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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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汽车零件、信息

服务等 
中荷环保 3,000  1,582.83   -1,417.17  0.05  

信息化项目等 凯勒南京 1,550  39.37   -1,510.63  0.05  

钢材、钢坯、系统服务

费等  
宿迁金鑫 176,200  150,210.75   -25,989.25  0.94 

钢坯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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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在中信银行的存款余额为255,601,002.31元，

融资余额为1,887,012,807.65元。 

除单独列示外，以上关联人含关联人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下同）。 

2023 年 12 月 4 日，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完成对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增

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协议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南京

钢联 60%股权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郭广昌先生变更为中国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的规定，自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后 12

个月内，受郭广昌先生实际控制的法人仍然为公司的关联人，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4 年

预计金

额 

2024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实际发生

金额与预

计金额的

差额 

差额与净

资产比例

绝对值（%）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铁矿石产品 海南矿业 10,000 2,303.07 -7,696.93 0.28  

煤、焦炭等 江苏复星商社 13,200 0.00 -13,200.00 0.47  

/ 小计 23,200  2,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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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南钢联合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中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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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改制、压延加工、钢铁材料检测；钢

坯、钢锭、钢材、金属制品制造；港口码头经营和建设；机械及仪表电器制造和

修理；煤气工业气体制造和供应（限在厂区内制造和供应）；生产、加工、销售

黑色、有色金属材料、高温合金材料、铁矿石和相应的工业辅料及承接来料加工

业务；黑色、有色金属材料、钢结构件及其辅助材料的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钢

结构件的加工、制造、安装；仓储（不含危险品）；氧气、氮气、氩气、液氧、

液氮化工产品生产销售（限在厂区内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从事新

材料、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新材料器件、构件的

研发与新材料开发有关的工艺设计、规划；批发和代理特种钢材及所需原材料的

销售和采购。（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信特钢（证券代码：000708.SZ）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

年12月31日，中信特钢资产总额为11,650,660.55万元、负债总额为7,487,211.26

万元、净资产为4,163,449.3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26%。2023年，中信特钢

实现营业收入11,401,879.92万元、净利润589,804.64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信特钢资产总额为11,303,777.98万元、负债总额

为7,042,591.94万元、净资产为4,261,186.0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2.30%。2024

年1-9月，中信特钢实现营业收入8,350,383.95万元、净利润402,495.80万元。

（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中信特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根据《上

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中信特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中信重工 

企业名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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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67166633X2 

成立时间：2008年1月26日 

注册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206号 

法定代表人：武汉琦 

注册资本：457,955.3437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

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

械销售；隧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隧道施工专用机械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

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黑色金属铸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

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

动和电动工具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海洋工程平台装备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

备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储能技术服务；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

化学品的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燃气经营；供暖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

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住宿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 

股东情况：中信重工（证券代码：601608.SH）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

年12月31日，中信重工资产总额为1,835,116.47万元、负债总额为1,011,347.15

万元、净资产为823,769.3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5.11%。2023年，中信重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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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营业收入955,653.10万元、净利润39,377.99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信重工资产总额为1,896,589.96万元、负债总额为

976,809.38万元、净资产为919,780.5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1.50%。2024年1-9

月，中信重工实现营业收入587,683.61万元、净利润28,068.51万元。（合并口

径，未经审计） 

中信重工皘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根据《上

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 中信重工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中信金属 

企业名称：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71709 

成立时间：1988年1月2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1903室 

法定代表人：吴献文 

注册资本：49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铁、有色金属及相关行业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钢材、

钢坯、生铁、铜、铝、铅、锌、锡、铜材、铝材、镍、镁、铂族金属、铁矿石、

冶炼产品、冶金炉料和辅料、金属制品及再生利用品、冶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建ㆂ至

市规则》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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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中信金属资产总额为4,448,678.26万元、负债总额为2,537,018.62

万元、净资产为1,911,659.6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7.03%。2023年，中信金属

实现营业收入12,499,883.20万元、净利润205,742.60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信金属资产总额为5,016,563.11万元、负债总额为

2,917,219.38万元、净资产为2,099,343.7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8.15%。2024

年1-9月，中信金属实现营业收入9,505,654.52万元、净利润171,685.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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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属香港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根据

《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中信金属香港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7、中信宁波能源 

企业名称：中信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91393439J 

成立时间：2009年8月3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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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信寰球 

企业名称：中信寰球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3591355G 

成立时间：2014年3月31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A-72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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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中信寰球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根据《上

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中信寰球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9、中信期货 

企业名称：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000206237 

成立时间：1993年3月30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

层1301-1305、14层 

法定代表人：窦长宏 

注册资本：76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

销售（具体按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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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825108599 

成立时间：2009年1月24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新化社区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注册资本：17,6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高炉矿渣微粉、钢渣、粉煤灰等综合利用产品及上述综合利

用产品的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达浩企业有限公司和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其5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年

12月31日，南钢嘉华资产总额为46,615.40万元、负债总额为8,741.54元、净资

产为37,873.8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8.75%。2023年，南钢嘉华实现营业收入

42,804.03万元、净利润5,479.83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南钢嘉华资产总额为44,738.53万元、负债总额为

6,231.96万元、净资产为38,506.5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3.93%。2024年1-9月，

南钢嘉华实现营业收入19,463.53万元、净利润632.71万元。（合并口径，未经

审计） 

南钢嘉华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参股的

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长黄一新任南钢嘉华的董事长，总裁祝瑞

荣任南钢嘉华的董事，副总裁、总工程师楚觉非任南钢嘉华的董事，副总裁王芳

任南钢嘉华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南

钢嘉华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1、五洲新春 

企业名称：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0450791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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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99年11月12日 

注册地址：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199号 

法定代表人：张峰 

注册资本：36,634.0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轴承及配件、汽

车零配件、五金、车床零部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股东情况：五洲新春（证券代码：603667.SH）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张峰、俞越蕾。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年

12月31日，五洲新春资产总额为471,460.33万元、负债总额为174,026.69万元、

净资产为297,433.6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6.91%。2023年，五洲新春实现营业

收入310,608.02万元、净利润14,384.23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五洲新春资产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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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特殊材料科技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属材料、

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江苏通恒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武汉上大恒精热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70 

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8.50 

3 南京通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经南京华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年

12月31日，江苏通恒资产总额为9,519.82万元、负债总额为6,574.60万元、净资

产为2,945.2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9.06%。2023年，江苏通恒实现营业收入

5,891.99万元、净利润-770.21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江苏通恒资产总额为9,927.18万元、负债总额为

7,294.50万元、净资产为2,632.6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3.48%。2024年1-9月，

江苏通恒实现营业收入5,557.56万元、净利润-312.55万元。（合并口径，未经

审计） 

江苏通恒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裁林国强任江苏通恒的董事长。

根据《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江苏通恒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13、福斯罗 

企业名称：福斯罗扣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96538737N 

成立时间：2006年12月28日 

注册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元丰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OLIVER MARK JAMES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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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29.1万欧元 

经营范围：制造钢轨扣件系统等高速铁路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以及提供

自产产品和相关产品的服务。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的商业批发、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福斯罗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Vossloh Fastening Systems GmbH 68.00 

2 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6.20 

3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4.00 

4 LIU TIANSHUN（刘天顺） 1.8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

年12月31日，福斯罗资产总额为58,500.82万元、负债总额为25,659.25万元、

净资产为32,841.5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3.86%。2023年，福斯罗实现营业收入

81,621.87万元、净利润18,174.51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福斯罗资产总额为60,473.89万元、负债总额为

19,319.54万元、净资产为41,154.3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1.95%。2024年1-9

月，福斯罗实现营业收入40,515.51万元、净利润7,706.21万元。（合并口径，

未经审计） 

㜀　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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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垃圾中转系统，垃圾渗沥水处理，沼气处理，废物处理，环境保

护以及相关环保车辆改装，环保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与环境保护和废物处

理有关的技术咨询，建设、运营垃圾中转站，与垃圾处理设施相关的建筑施工，

水处理工程，保洁服务，汽车的销售，城市生活垃圾服务【日常生活垃圾清扫、

收集、运输（陆域范围）】，土壤修复，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物业管理，

河道保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中荷环保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90 

2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年

12月31日，中荷环保资产总额为64,991.55万元、负债总额为58,809.73万元、

净资产为6,181.8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2023年，中荷环保实现营业收入

33,044.79万元、净利润1,226.50万元。（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荷环保资产总额为65,242.59万元、负债总额为

60,948.87万元、净资产为4,293.7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3%。2024年1-9月，中

荷环保实现营业收入14,769.04万元、净利润-1,888.11万元。（合并口径，未经

审计） 

中荷环保系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联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中荷环保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5、凯勒南京 

企业名称：凯勒（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TDUHG70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5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六合经济开发区时代大道189号 

法定代表人：荣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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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988.1222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碳纤维材料的研发和销售；复合材料及制品生产；精密模具（型

腔模具精度高于0.05毫米）设计与制造；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轨道交通零部件制

造；民用飞机零部件制造与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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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不含分销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类项目，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有效许可证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宿迁金鑫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98.3022 

2 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 1.6978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

年12月31日，宿迁金鑫资产总额为105,132.26万元、负债总额为59,034.20万元、

净资产为46,098.0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6.15%。2023年，宿迁金鑫实现营业收

入196,829.67万元、净利润

05.67 д比、؀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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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业务；进出口代理；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批发；服装服饰批发；化妆品批发；食用农

产品批发；家具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玩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票务代理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供应链

管理服务；汽车销售；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

务；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

日用杂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

美发饰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果种

植；食用农产品零售；蔬菜、食用菌等园艺作物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

零售；新鲜蔬菜批发；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金属

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江苏复星商社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海南复星商社贸易有限公司 70 

2 南京复升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10 

3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5 

4 上海瑞冶联实业有限公司 5 

5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 

6 常州中利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经上海璧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江苏复星商社资产总额为12,244.19万元、负债总额为1,820.83万元、净资产为

10,423.3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4.87%。2023年，江苏复星商社实现营业收入

31,082.62万元、净利润713.94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江苏复星商社资产总额为13,473.53万元、负债总额

为2,542.51万元、净资产为10,931.0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8.87%。2024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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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江苏复星商社实现营业收入49,847.32万元、净利润452.65万元。（未经审

计） 

本公司副总裁林国强任江苏复星商社的副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江苏复星商社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8、中信财务公司 

企业名称：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34635Q 

成立时间：2012 年 11 月 1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低层栋 B 座 2 层 

法定代表人：张云亭 

注册资本：661,16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

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委托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和

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中信财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283,870.29 42.94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173,387.79 26.22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3,491.26 12.63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25,047.38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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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洛阳中重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604.90 2.36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北京中信国际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信兴业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合计 661,160.00 100.00 

主要财务指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信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 436.45 亿元、负债总额为 352.38 亿元、

净资产为 84.07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80.74%。2023 年，中信财务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1.78 亿元、净利润 8.26 亿元。（合并口径）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中信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 440.90 亿元、负债总额

为 358.58 亿元、净资产为 82.3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81.33%。2024 年 1-9 月，

中信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3 亿元、净利润 5.72 亿元。（合并口径，未经审

计） 

中信财务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根据

《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中信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19、日邦冶金 

企业名称：南钢日邦冶金商贸（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R71EC1B 

成立时间：2017 年 9 月 20 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浦洲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王昆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不锈钢、特殊钢及其原材料的进出口、销售、佣金代理；钢材加

工的委托业务；提供前述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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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议案出具之日，日邦冶金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日本冶金工业株式会社 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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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装卸搬运；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态环境材料制造；货物进出口；通信传输设备

专业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

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招投标代理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

源开采；住宿服务；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劳务派遣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

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海南矿业（证券代码：601969.SH）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公司，其控股股东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郭广

昌先生。 

主要财务指标：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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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4,104,2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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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关联交易根据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

联交易合同/协议中予以明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公司与关联人拥有各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通过该等关联交易

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及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故上述关

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二）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原

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公司的关联交易没有

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2024年，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出租厂房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占当年度营业收入的5.51%；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燃料及动力，接受劳务和

租赁土地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占当年度营业成本的2.88%。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但比重不大，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请予审议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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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现就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如下：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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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24 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首席合伙人：朱建弟 

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

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

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

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24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96 名、注册会计师 2,498 名、从业人员

总数 10,021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743 名。 

立信 2023 年业务收入（经审计）50.51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5.16 亿

元，证券业务收入 17.65 亿元。 

2024 年度立信为 693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8.54 亿元，

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等，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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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4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66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

计赔偿限额为 10.50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

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如下： 

起诉 

（仲裁）人 

被诉 

（被仲裁）人 

诉讼 

（仲裁）事件 

诉讼 

（仲裁）金额 

诉讼 

（仲裁）结果 

投资者 
金亚科技、周旭

辉、立信 
2014 年报 尚余 500 万元 

连带责任，立信投保的职业保险足以覆盖赔

偿金额，目前生效判决均已履行 

投资者 

保千里、东北证

券、银信评估、

立信等 

2015 年重组、

2015 年报、

2016 年报 

1,096 万元 

一审判决立信对保千里投资者所负债务的

15%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立信账户中资金足

以支付投资者的执行款项，并且立信购买了

足额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足以有

效化解执业诉讼风险，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均

能有效执行。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受到行政处罚 5 次、

监督管理措施 43 次、自律监管措施 4 次，涉及从业人员 131 名。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顺利，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于 2004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2 年开始在立信执

业。近三年签署/复核 8 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024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 

签字注册会计师：万萍，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于 2009 年成为注册会

计师，2009 年开始参与上市公司审计，2012 年开始在立信执业。近三年签署/

复核 3 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024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质量控制复核人：崔松，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于 2004 年成为注册会

计师，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3 年开始在立信执业。近三年

签署/复核 7 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024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2、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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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顺利、签字注册会计师万萍、质量控制复核

人崔松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顺利、签字注册会计师万萍、质量控制复核

人崔松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拟聘任立信为公司提供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210 万元（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60 万元（含税），相关费用与 2024 年度均保持一致。公司不承担立信派员到

公司审计发生的差旅费用。 

上述费用定价原则系根据公司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

方面因素，并根据公司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及投入的工作量来确定。 

请予审议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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